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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7                            证券简称：锐科激光                      公告编号：2018-020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半年度报告无异议。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锐科激光 股票代码 3007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昆忠 刘笑澜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电话 027-81338818 027-81338818 

电子信箱 stock@raycuslaser.com lxl@raycuslaser.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1,203,952.43 443,308,213.98 6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095,107.28 140,983,315.91 8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2,906,911.82 138,959,388.31 8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615,168.04 57,805,755.25 10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9 1.47 8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9 1.47 8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3% 38.68%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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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81,007,186.10 766,837,875.03 18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59,943,663.90 514,375,064.19 261.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2,6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0% 43,518,089 43,518,089   

闫大鹏 境内自然人 10.61% 13,574,733 13,574,733   

江苏新恒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4% 13,230,734 13,230,734   

卢昆忠 境内自然人 4.31% 5,512,806 5,512,806   

李成 境内自然人 4.31% 5,512,806 5,512,806   

王克寒 境内自然人 3.39% 5,027,679 5,027,679   

闫长鹍 境内自然人 2.75% 3,519,375 3,519,375   

武汉华工激光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3,087,171 3,087,171   

杨宏源 境内自然人 0.69% 882,049 882,049   

袁锋 境内自然人 0.35% 454,255 454,2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闫长鹍系公司股东闫大鹏之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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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随着激光器输出功率不断提升与稳定性不断提高，激光器的使用成本进一步下降，激光加工在材料加工领域的潜力全

面释放，其高精度、高效率、高度自动化的多维优势使激光成为先进制造核心工具之一。光纤激光器具有效率高、体积小、

免维护、使用性价比高等优异的属性，奠定了其在材料加工领域的绝对优势，光纤激光器在工业激光器的市场份额快速提高。

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背景下，国内传统工业制造业面临转型及自动化升级，中国激光市场快速发展。锐科激光凭借自

身人才和技术优势，实现了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整合，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市场垄断，实现了国产高功率激光器的稳定应用，国

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随着进口替代进程的加快，也将促使国内整体激光器价格进一步下降，降低下游产业的升级成本，

扩大激光的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证和维护现有大客户的情况下，进一步挖掘和扩大大客户数量，使公司客户群体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同时，公司也启动了海外的销售和服务机构建设工作，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报告期内，中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

器增幅明显，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翻番。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120.40万元，营业利润30,646.42万元，利润总

额30,583.20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809.5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9.45%、85.02%、84.64%、83.07%。公

司销售收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通过持续研发及技术改进，更高功率的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为客户逐步接受，公司连续激光器的重点产品逐步向更

高功率产品转移，在3300W上实现客户和销售数量的大幅增长，单品销量为去年全年两倍；6000W实现批量销售。 

2、公司连续激光器产品仍为公司的主流产品，在中低功率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高功率产品销量快速增长。报告期末，

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的销售收入已达到产品销售收入的75.91%。  

3、随着规模效应及自制材料和器件比例的进一步提升，公司成本降幅大于产品价格降幅，公司销售毛利率进一步提升。报

告期末，连续光纤激光器的整体毛利率提升到56.18%，较上年同期提升3.51个百分点。脉冲光纤激光器在常规20W、30W实

现正常增长的基础上，50W产品半年销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数量。较高功率产品占比的提升及成本的降低，使脉冲光纤激光器

的整体毛利率提升到40.73%，较上年同期提升13.59个百分点； 

4、公司部分技术开发项目完成交付及现场验收，上半年实现技术开发收入5212.24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更高功率、更高技术水平的新产品。公司的单模块1500W连续光纤激光器已经

实现量产；6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实现批量供货，上半年发货数量相比去年大幅增长；2000W单模块产品和建立在其基础上

的12000W产品已经通过客户试用，已启动小批量生产；1000W半导体激光器实现批量销售，3000W半导体激光器实现小批

量发货。同时，公司持续加大在核心原材料和器件的投入，逐步实现大功率光纤激光器泵浦源和特种光纤的工艺改进和产能

提升，持续推出公司更高功率的光纤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产品所需要的配套核心原材料和器件，保持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研发平台的申报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公司参与申报的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面向制造业的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正式立项；公司申报的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正式获湖北省发改委授牌认定；公

司承担的湖北省科技厅的20000W光纤激光器项目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研制和公司内部测试工作，正在按程序开展第三方测

试和项目验收的准备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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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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